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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子工业企业作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做好防尘防毒工作，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中：３、４．１、４．２、４．３、４．６、５．１、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６、５．３．１、６．２．４、６．２．５、６．３、６．４．４、７、８、９、

１０、１１等为强制性条款。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尘防毒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玢、汪彤、黄燕娣、王培怡、吕琳、吴芳谷、张志航、顾为群。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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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工业企业防尘防毒的技术要求、措施和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粉尘、毒物危害的工程技术和管理防范，也适用于安全生产

和职业病危害监督管理部门对电子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粉尘、毒物危害的监督。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８９５８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ＧＢ１１６５１　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

ＧＢ１１９８４　氯气安全规程

ＧＢ１５６０３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ＧＢ／Ｔ１６７５８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ＧＢ１７９１６　毒害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ＧＢ５００１９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７３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ＧＢＺ１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２．１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１５８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ＡＱ／Ｔ９００２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ＳＪ３０００２　电子工业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定

３　总则

３．１　为了有效地控制电子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毒物危害因素，改善作业场所环境条件，保障

职工身体健康，促进生产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３．２　电子工业生产过程防尘防毒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源头控制、过程可控、综合治理的原则，优

先选择尘毒危害小的工艺和设备，积极采用无毒或低毒原（辅）料，以无毒代替有毒、以低毒代替高毒，并

对尘毒危害进行综合治理，使其危害控制符合ＧＢＺ２．１要求。

３．３　电子工业生产过程防尘防毒工作应持续改进，不断降低作业场所尘毒物质浓度。

３．４　电子工业企业建设项目中产生尘毒危害的生产过程和设备应设置防尘防毒设备设施，且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４　生产工艺基本要求

４．１　电子工业企业应对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粉尘、毒物危害进行辨识和评估，明确所有产生粉尘、毒物的

作业场所、工艺过程、设备及原（辅）料、中间产品、副产品，并建立职业卫生档案。

４．２　产生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工艺过程、设备设施在设计时应符合 ＧＢＺ１中第５．１节以及

ＳＪ３０００２的要求。

４．３　防尘防毒设备设施应保证作业场所中有害物质浓度符合ＧＢＺ２．１的要求。在厂房气象条件、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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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度要求与防尘防毒措施有矛盾时，应采取其他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健康。

４．４　下列工艺过程可能产生粉尘、毒物危害，应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ａ）　半导体器件（或集成电路）生产中的外延、氧化扩散、化学气相沉积、离子注入、腐蚀、清洗、刻

蚀、溅射、塑封等工序。

ｂ）　真空器件零件清洗、阴极热丝制备、涂屏、充汞等。

ｃ）　陶瓷料、玻璃料、磁性材料、塑料等材料的破碎、配制、加工工艺等。

ｄ）　铸造、热处理、电火花加工、磨削加工、化学处理、电镀、喷砂、油漆、涂装工艺等。

ｅ）　铅蓄电池等含铅生产工艺。

ｆ）　电阻、电容等元件生产及印刷电路板（ＰＣＢ）生产。

ｇ）　电子装联工艺中的焊接、三防、固封工序等。

４．５　当作业场所空气中的尘、毒在技术上较难控制时，宜采取以下措施：

ａ）　设置密闭操作室，保证新鲜空气供应量不少于每人３０ｍ
３／ｈ。

ｂ）　采用送风面具或岗位送风。

ｃ）　送入空气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４．６　在选择生产工艺时，设计者和设备供应商应提供粉尘、毒物产生情况说明及控制措施技术文件，原

（辅）料供应者应提供原（辅）料尘、毒危害技术说明文件、执行标准文件等。上述文件均应存档。

５　生产厂房

５．１　选址

生产厂房应选择在环境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符合职业安全卫生要求、环境较为清洁的地区。

５．２　布局

５．２．１　厂区应合理布局，减少粉状物料的运输距离及中转次数，避免不合理的交叉和重复运输。

５．２．２　产生尘毒危害的生产区宜集中布置在厂区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且地势开阔、通风条件

良好的地段。

５．２．３　生产区内部布置应避免尘毒的交叉污染。

５．２．４　产生尘毒危害的工序或工作区（间）若在同一建筑物内，宜集中在靠近夏季最大频率风向下风侧

的外墙布置，应与其他工序或工作区（间）可靠地隔开。

５．２．５　有毒物质、粉料输送管道宜集中布置形成管廊，且管廊不宜设置在人员集中区域周边。有毒物

质、粉料输送管道不应穿越办公室、休息室、宿舍、人员密集厂房、餐厅、经常有人来往的通道（含地道、通

廊）等建筑物。

５．２．６　密闭厂房进气口的位置不应设置在有毒、粉尘物质排放口污染影响区域内，且应保证在最不利

气象条件下进气口不受到排放口有毒、粉尘物质的影响。

５．３　建（构）筑物

５．３．１　厂房结构应充分考虑防尘防毒的要求。内部结构应有足够高度以布置管道，且有利于清除积

尘。粉尘污染严重的厂房，应留有真空清扫机具行走的通道。

５．３．２　使用、产生剧毒物质的作业场所，其墙壁、顶棚和地面等内部结构和表面，应采用不吸收、不吸附

毒物的材料，宜加设保护层以便清洗。车间地面应平整、防滑、易于清扫。经常有积液的地面应做防水

处理并设置坡向排水系统。

５．３．３　对于多层厂房，产生有害气体的场所宜布置在建筑物的上层。如必须布置在下层时，应采取安

装有效通风、防毒设备设施等措施，以防止对上层作业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５．３．４　洁净厂房采用的室内装修材料，其有害物质散发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不宜使用对人身体有

害的石棉类建筑材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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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工程技术措施

６．１　材料储存与运输

６．１．１　采用自动化设备，实现物料的自动装载、泄漏检测、连锁控制，以避免或减少有害物质的散发。

６．１．２　采用密闭性好的输送装置，如气力输送、斗式提升机、螺旋输送机、溜管、溜槽等。

６．１．３　改进工艺，减少粉、粒料的中转环节，缩短输送距离。

６．１．４　减少散装粉、粒料转运点的落差高度，并对落料点采取密闭、负压等措施。

６．１．５　经常有人来往的通道（含地道、通廊），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不应敷设有毒液体或有毒气体

管道。

６．１．６　对尘、毒物品的运输、储存、分配应采取下列防范措施：

ａ）　在工作区内装卸散装的干砂、干石英砂、焦炭、煤粉、黏土等粉、粒料，不宜使用抓斗吊车、翻斗

车及卡车。允许洒水降尘的装卸区域，应设置洒水设施，洒水设施应保证冬季的正常使用。

ｂ）　有毒物品应储存在专门的场所、库房中，其贮存条件、贮存方式、贮存限量应符合ＧＢ１５６０３、

ＧＢ１７９１６的规定。

ｃ）　储存气态有毒物质的场所应设置有效的气体排放应急处理设施，以避免发生毒气泄漏事故时

造成毒气扩散。相互抵触的气态物质储存容器应分室储存，并有可靠措施避免泄漏时发生

反应。

ｄ）　储存液态有毒物质的场所应设置围堰或导流槽（沟），围堰的容积应不小于最大单罐地上部分

储量。从围堰或导流槽（沟）引出的排水（排污）管（沟）应汇集到专用的污水池。相互抵触的液

态物质储存容器应分别设置围堰或导流槽（沟）、排水（排污）管（沟）、污水池，并有可靠措施避

免同时发生泄漏时散发出的气态物质发生反应。

ｅ）　存放粉粒状或毒性材料的容器，应具有良好密闭性和耐蚀性。

ｆ）　磷烷、砷烷、硼烷、硅烷、三氯化硼、四氟甲烷等有毒特种气体的储存间和配送管道廊内应设置

在线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并与事故排风及废气处理装置连锁。氦气、六氟化硫等窒息性特种气

体储存间和配送管道廊内应设置在线氧气检测报警装置并与新鲜空气送风装置连锁。

ｇ）　储存和使用氰化物、砷化物等剧毒物品的库房、工作间，其墙壁、顶棚和地面应采用不吸附毒物

的材料，并便于清洗和收集。室内管线宜暗敷。分发毒物处应设置洗涤池和通风柜。

ｈ）　液氯罐储存间应设置在线氯气报警装置并与事故排风及废气处理装置连锁，排放系统吸气口

位置应靠近地面。储存间内应设置起重设备及稀碱液池，其深度应能浸没液氯罐，或配备氯气

捕消器，并符合ＧＢ１１９８４的要求。

ｉ）　危险化学品在洁净厂房内的运输、储存、分配，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ｊ）　对上述条款中未包括的尘、毒物品的运输、储存、分配应参照有关规范、条文要求，采取相应的

防范措施。

６．２　工艺与设备

６．２．１　生产工艺与设备宜采取密闭（整体密闭、局部密闭或小室密闭）或负压方式工作。不能密闭时，

应设置排风罩。

６．２．２　在生产设备合理密闭和通风的基础上宜采取隔离、遥控操作。

６．２．３　生产线上的单台通风系统工艺设备宜集合成密闭的工艺系统。

６．２．４　对存在剧毒且难以消除其危害的工艺过程，应通过采取全自动化生产或遥控操作等措施，实现

人与危害现场的隔离。

６．２．５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剧毒气体应进行机旁无害化处理后再排入公共排气管道系统。

６．３　操作

６．３．１　密闭空间进行检修时，应为检修人员配备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配备现场监护人员。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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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人员进入前应进行尘毒吹扫、冲洗、收集、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检修作业。检测氧气浓度应符合

ＧＢ８９５８要求。

６．３．２　荧光粉生产中的硫化锌制备反应釜的加料和放料操作，应与反应釜搅拌机连锁，放料前关闭，加

料后启动。

６．４　有毒废物处置

６．４．１　散发有毒气体的生产废水，应尽量缩短在室内穿过的距离，不应采用明沟排水。在外排时应进

行无毒化处理。

６．４．２　从工作间（区）排出的含有尘、毒的废气、废水、废渣应进行相应的无害化治理，使其符合相关的

环保排放标准。

６．４．３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相互抵触物质应单独无害化处理后再排入公共排放管道，不应混合直排。

６．４．４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固体废物不应随意放置在车间或厂区内，应设置专用库房，使用专用密

闭容器储存，交专业机构集中处置。

７　通风净化系统设置

７．１　在生产过程中可能突然逸出大量有害气体或易造成急性中毒气体的作业场所，应设置事故通风装

置及与其连锁的自动报警装置。其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每小时１２次。

７．２　有尘、挥发性溶剂逸出的设备等的开口部位应设排风装置。

７．３　筛选设备应根据具体情况在卸料点、筛上物落料处及其本体部分按设备类型设罩并排风：

ａ）　振动筛宜在筛子上设密闭排风罩。

ｂ）　滚筒筛应设整体密闭排风罩。

ｃ）　多段筛宜在筛箱侧面设窄缝侧吸罩。罩口风速控制在５ｍ／ｓ以内。筛箱顶部应设可开启

盖板。

７．４　混料机应采用密闭排风围罩，或在进、出料口分别设置排风罩。

７．５　袋装粉料的拆包、倒包应在有负压的专门装置中进行。

７．６　印制线路板生产中的锯床、数控钻（铣）床、开槽机、倒角机、帖膜机、蚀刻机、角磨机、显影机、凹蚀

设备、电镀设备、曝光机、紫外光固化机等散发粉尘、酸碱蒸汽或臭氧等的设备，均应采取排风措施。

７．７　电镀槽、酸洗槽、除油槽、腐蚀槽及其他化学槽等应设槽边侧吸罩或吹吸式罩。蓄电池板板化成槽

应设上部排风罩或侧吸罩。

７．８　镀铬槽排风管路上应设置铬液回收装置。风管连接应严密。

７．９　批量生产的喷漆或喷涂作业，应在有排风的喷漆室、喷涂室或喷漆柜、喷涂柜内进行。大件生产的

就地喷漆工作区应有良好通风。烘干箱（室）应设置上送下排式排风系统。

７．１０　产生磨削粉尘的设备，如工具磨床、砂轮机等应设局部排风除尘装置。

７．１１　使用磷烷、砷烷、硼烷、硅烷、三氯化硼、四氟甲烷等有毒气体进行化学气相淀积、外延、掺杂、扩

散、离子注入、刻蚀等工艺的作业场所，应设机械排风系统、事故排风系统和泄漏报警装置。泄漏报警装

置应与事故排风系统、工艺设备、操作阀等连锁。工艺设备的尾气排放口应设置可靠的现场无害化处理

装置和局部排风装置。

７．１２　半导体圆片粘片、硅片处理、熔蜡、荧光粉的配置和涂复、气相清洗、红外热熔、热风平整等产生有

机溶剂蒸气的作业点，均应设排风装置。

７．１３　溅射工艺过程和垫料散布过程中产生的爆炸性粉尘废气应进行单独排风，在排气管道前端设置

集尘装置并使用惰性气体保护，集尘装置宜配备惰性气体抑爆装置。

７．１４　刻蚀工艺过程操作现场应单独设置局部排气装置。

７．１５　在光刻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碱性废气宜分别使用不同的排气系统，如不可行，其排气系统不

应与其他排气系统连接，以避免发生连锁反应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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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６　装联工艺中的再流焊、波峰焊、浸锡焊以及手工焊接等作业点，应设排风装置或烟雾净化装置。

７．１７　电焊、气焊等离子切割，熔铅锅等产生金属蒸气的工作点，应设下排风装置。

７．１８　玻璃热加工、芯柱压制、高铅玻璃电真空器件的热加工、溶制铅玻璃池炉观察孔等处，应设置强

排风。

７．１９　使用滴汞电极的极谱仪时，应采用专用的极谱工作台，工作间地坪应为深色，工作台附近地面应

设收集汞的凹坑，地坪要有坡向凹坑的坡度。

７．２０　生产荧光灯、闸流管等产品所使用的充汞设备以及其他使用汞的工作间，其室内环境温度应尽可

能低。并应设置全面通风和局部排风。工作间内应设汞清洗收集槽。地坪、顶棚、墙面材料应便于冲

洗。地坪应有坡度，坡向汞清洗收集槽。

７．２１　微波功率器件的氧化铍陶瓷配件、压制、焙烧、研磨、金属化等设备均应设排风装置。使用粉状氧

化铍的工作间，室内管线应暗敷，室内装修材料应便于水冲洗。

７．２２　蓄电池生产的铅、镉、镍等有毒粉尘工作区，应有给排水设施，使地面经常保持湿润，并能用水冲

洗。其他粉尘工作区，在生产或实验许可条件下，地面亦宜保持湿润和能用水冲洗。

７．２３　干电池生产中的熔化、和料，捏炼及磨切加工设备，均应设置排风罩。含汞粉料加工、成型设备应

设密闭罩排风。

７．２４　荧光粉生产中的硫化氢储罐室，应设置硫化氢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并与事故排风系统连锁。硫化

氢控制室应保持微正压。

７．２５　当设置的密闭性能和局部排风措施不能确保工作区（间）空间的尘、毒含量达到要求时，应加设全

室排风措施，且室内空气不能循环使用。

７．２６　生产过程中使用和产生易与空气、水及相互间发生剧烈反应的气体时，在进行通风系统设计时要

防止相互抵触气体混合，易燃易爆气体的排风系统不应形成网状结构，应设置阻火和泄爆装置，管道内

壁材料应为符合安全要求的不发火材料，管道应进行可靠的防静电接地，重要部位宜设置可燃气体检测

报警装置和惰性气体抑爆装置。

７．２７　有毒气体排风系统应采取下列措施，确保其工作的可靠性：

ａ）　排风系统应有备用排风机。

ｂ）　排风机应设有备用电源。

ｃ）　排风管道应根据排放介质的危害特征选用材质；排放管道上应设观察口、检修口、清扫口并保

持畅通；排风管道上不宜设防火阀。

ｄ）　易燃易爆场所尘、毒排风系统应采用防爆、隔爆设备。

７．２８　排风总管应设测试孔，高空测点应有相应的操作台。

７．２９　上列各条所涉及的排风系统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９的相关规定，排风罩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７５８

要求。

７．３０　上述条款中未包括的尘毒作业通风净化系统的设置应参照有关规范、条文执行。

８　个人防护

８．１　涉及尘毒作业的电子工业企业应按ＧＢ１１６５１要求为接触尘毒作业人员配备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

８．２　使用、储存剧毒化学品场所应配备空气呼吸器和化学防护服。

８．３　接触尘毒作业的作业人员应具有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能力，上岗时应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８．４　个人防护用品应按要求进行维护、保养，由企业集中清洗。个人防护用品失效时应及时更换。

８．５　不应在尘毒作业区饮水、进食、休息，应设置独立的休息室。

８．６　尘毒作业应按照相关规范设更衣室和淋浴设施。

８．７　接触尘毒作业岗位应在显著位置设置警告标志、标识，并符合ＧＢＺ１５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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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清洗、喷漆等易然危险品应禁止烟火。

９　管理

９．１　机构

９．１．１　电子工业企业最高管理者应做出遵守国家防尘防毒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承诺，并负责组织制定

和实施企业防尘防毒计划。

９．１．２　具有尘毒作业的电子工业企业应严格防尘防毒工作的管理，应设置专职的防尘毒工作管理

岗位。

９．１．３　特殊气体库、有毒化学品仓库、有尘毒作业车间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防尘毒工作管理人员。

９．１．４　具有尘毒作业的电子工业企业防尘毒工作管理人员总数应不少于接触尘毒人员总数的１％。

９．２　规程与制度

９．２．１　具有尘毒作业的电子工业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防尘防毒规章制度。

９．２．２　防尘防毒制度主要包括：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定期体检制度、运行记录、

个人防护用品发放使用记录、防尘毒设施的维修保养和定期检测检验制度、毒性物质存取制度等。

９．２．３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建立尘毒岗位作业补贴制度。

９．３　教育与培训

９．３．１　电子工业企业应经常对全体职工进行防尘防毒针对性教育培训。

９．３．２　接触尘毒作业的工作人员上岗、换岗以及长期停工后复岗前应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和防尘防毒

知识技能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９．３．３　接触尘毒作业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被明确告知所从事工作的职业危害性，并在劳动合同、集体

合同中体现告知内容。

９．３．４　具有尘毒作业的电子工业企业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防尘防毒知识技能再教育和考核。

１０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１０．１　接触尘毒作业岗位应在显著位置设置说明有害物质危害性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措施的指示牌。

１０．２　尘毒作业区域应按照相关规范设置紧急淋浴器和洗眼器、急救药品和装备。

１０．３　特气库、有毒化学品仓库及剧毒作业区出入口外，应在易取放处设置不少于３套有效的应急用空

气呼吸器和化学防护服，并配备快速检测仪器。同时，应配备防止有毒化学品扩散的设备或措施。剧毒

作业区配备的应急防护设备数量应不少于作业区内人数。

１０．４　接触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应具备现场快速、简易的急救能力。

１０．５　产生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过程、设备，应针对可能发生的中毒事故，按ＡＱ／Ｔ９００２的要求制定

专项应急预案。

１０．６　电子工业企业制定的各种事故应急预案中应明确规定相应的防尘防毒设备及措施，特别是火灾、

爆炸事故应急预案和有毒物质泄漏事故应急预案中应明确正确的防尘防毒方法。

１０．７　应急预案应定期演练、经常维护、及时更新。

１１　绩效监测

１１．１　体检

１１．１．１　作业人员调入接触尘毒作业岗位前应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在岗期间按

规定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离岗时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有职业禁忌症者不应上岗作业。

１１．１．２　已被诊断为职业病的接触尘毒作业人员应及时进行治疗和定期复查，并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置。

１１．２　有害物质检测

１１．２．１　具有尘毒作业的电子工业企业应对尘毒作业点按有关规定进行有害物质检测，检测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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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整理归档保存。

１１．２．２　具有尘毒作业的电子工业企业可自行或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开展有害物质浓度检测，并建立尘

毒危害档案。

１１．２．３　有害物质浓度检测应在正常工况下进行，检测点的位置和数量等参数选择应符合相关国家标

准要求。

１１．２．４　具有尘毒作业的电子工业企业应按相关规定对防尘防毒设施的效率进行检测，达不到要求时

应及时检修或更换。

１１．３　监督检查

１１．３．１　防尘防毒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电子工业企业防尘防毒管理的监督。电子工业企业每两年至少一

次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粉尘、毒物危害辨识和评估。在作业场所、工艺过程、设备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

新开展辨识评估工作。防尘防毒管理部门应要求电子工业企业提供作业场所尘毒浓度检测报告、防尘

防毒设施运转效果检测报告、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材料等相关资料。

１１．３．２　防尘防毒管理部门应加强防尘防毒设备设施的监督管理。防尘防毒设备设施的运转率不应低

于９０％。

１１．３．３　防尘防毒管理部门每年应至少一次对接触尘毒作业的防尘防毒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进行检

查。督促不符合防尘防毒要求的企业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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